Ji

o

)

AN

1m&§¥@$$&%

% F A F’aaéj—,ﬁ,?l‘ffj?%%%’ji%ﬁifi y ARt R F113£3% 25p

Er Pt AT SIS N P
TR S g 0 BT

a0 <

A REGREIER (T R) 292,500~ 2% p XA FI113#3

PISPACI R ok o RFEFIFONE AL -

\;;.’F;»;SF,%’%;J;?},’;::‘ g;}%o
AR E BN RARL 402292,500 7 5 R A TR AR

GRS
722

2 bzdiv ANTWEHFAD D INF > PAEANEFRZ

R SR VRS - SRR

»
(%)
co
(@p)

fl}’*—f%ﬁliﬁfﬁ_% §:35‘7iﬁ Mo pidemBEp Ri @ TR
vwwvS%Z%m’ﬁatf#@*“é”BKJ%%E

REEIFEPH AL ) (RREFIT) R
iw L0 TAR2 e R£292,500% 0 2 p ARk A
Eéﬁﬂ&i%%ﬂ A IFS0F R L AIL
(AE589T) » POFFEL AT ALEP » B3 A

+F e
R REE
R AR TR ARIOIE2E 1TP A2 0 R B4R P T

1



=y D g o

(o}

g e
=
o =P ¥ 5 ED o

-

D

[
e

e

v

Pl
)

&
o

&ﬁ%(Tf%tm)ilﬁ“I”%ﬁﬁ

k2 0112870 31 I EH KX
5 2

’

IR
ﬂj\

16 st 2 S HFLILF
- ;;g'lm.um bl (TAEFTES) B 120
I

;%‘ﬂg:’&f’% %é—i%‘m"

HNEE o F NIy 2R .%ng\/%:fxr?iai
B FG AR EFARLP mi g (AL FITE
Kgﬁﬁtd@’j‘ﬁllz-&8 9p 2113#8" 8p #7 iz
& T AL A]I2E T 319# % 2
%’@ﬁ%ﬁ%ﬂﬁﬁ%’ﬁmﬁi«qiﬁﬁé

iy EE Y 16","35 5137 - FREGF12053 'f\%ﬁt
=
<7

2} \ﬁ\ dﬂ’ P s S
= FER Y EIEE Y
BILGES BI3i e $ RXB L F BT HE > 22

Paipg2 2 o2 ~¥yaiv]eE L 3E ;\,5% y 3
22 0 = i T3 u_}iﬁ » 3230 p % E 2
LAEFRIFRPFFELA L L ROF B
21T o ARFIGEFLFAUTF P2 o
PAEGZIREFIRE R AERS 2 A
fof GRS REF1E S $13ERE « $14iE2 ¥
¥ TR W N23E S BUERT L L H
BifH1irEe®T > FRlEF L2 2 1H 7 2T

Do



V.

2G5 FITHIFTHRFEELIF A2 p 6B pATEL
2

3.~

N

=

P

0

il *f ) %;‘%lﬁiﬂz s LR R UFKBOR Y e
A FAFFITIEZR T FRENFI2ES]
E”ﬁ P

(ﬂ

TR

]
PRI R 2P BT &3 ¥R
P2 o L1BY T1F > iEd
IFRIE YT L TR e, o LHF T 30p
% (BB 21102 B S F F %6705 241 9 4R
LML Y AZHIES]Z ] 5

dobit s R pEEFAEIFIOES] 3B FRIELHBEF 7
Xz 1 ’;14’( » T 12171”11;1-:'&!]%312?%3%—:]“\?%%
B2 pl101#27 1Tp A= e 3t4p 2 > p s X9kt pr
11272 31p (%P 238 ») ’ZiﬁwﬂiﬂGIL%E [p 112+
1231p 211272 30p 5 -] 2% p #:181p » 2 p T35
1F 51,5047 ~ ) Tia1 F 5451207 (3 Nk
2) > R32p101E27 1Tp A2 112&77 31p 2 EBE TS
11£5% 15p > A4 F 2 A# i 5+35/48 [ #7417 & A fic3t
Fad i ([E+(7 4P 330)+12]52) 1 » B F R E %
2 T 5258500~ [+8s¢ 0 T3m1 FxFE A
foo AT e BT )] o X RRAZEF D2 E
R 5300 o AR \;w:; TR R @R
281 F 545, 120% [ D, 504f1><30k1 =45, 120
2] o Rl R4 A Mﬁt’*‘fd i % 247,500 % - 3F
;;ﬂs ooomfnmzy;

FhenE o R kA i F160E  F 200§ 12 ok A
Lt 292,500~ > 2 gi\ Fk AR p 4 (M]3
22 23p 5 amEd o E200 20000202 00p A 32> B Afn
I %9F > E:c%i’*’r;}*ss zksisiii p 211332 15
Fpa o FEFLYFE 2L 0 552

<
=N

it 2

3
P
He PR A HRIER 32 SR B



PR S 2 2 E - i B AP e
7 @ﬁ%%%#li%ﬁ?ﬁ’p% ﬁ%iﬂﬁ‘
1‘&;. B F e E? o 2kl e & FLE

RS R G L BRE O FEE R
ﬁ~%2@£pmv’ﬁ@ﬁﬁ%i’i&%w%ﬁiéﬁ

ﬁﬁ’ikﬁﬁ%ﬁﬁﬁ%+w$§ﬁ%%$ﬁé

FEP O p AR kdy t AE S H18E

v = EY 3 113 = 3
5 0 0E e S

P AGRRMNER

(o]

B

F OERE

29

R

2 SE ~ = 2T AL N2 ~ \ e ~ > N
Yo¥t R B b 2R o PN RAEEE20Pp P AP D AR o 4
2 /a: / = _:‘Z _ I8 22 z‘ ?\ ~ ‘L’
ENE RN TP 5 - HEpNL FFRLG o
= LA N\ pa
v = E & 113 = 3 3 29 p
é_ = - ,:\} ,;:/
3 \:"c E 13 E‘:%‘
CEED
FEr (AR FEEP (AR |FEYFLRpEFE R E|ZYTELT [FFEREY IFEET SR
(p) () (GFrg /=) |F e/ | (A=BFF)
)
112#1731p 112&1731p 1 31 34, 280 1,106 47
112227 1p 112&27 28p 28 28 37,520 37,520 49
11237 1p 11237 31p 31 31 49, 250 49, 250 51
112&47% 1p 11247 30 p 30 30 50, 508 50, 508 55
11257 1p 11254 31 p 31 31 51, 422 51,422 57
112&6" 1p 112#67 30p 30 30 43, 860 43, 860 59
112&7% 1p 11277 30p 30 31 39, 832 38, 547 61
&3 181 275, 431
Py (314 %/ (1,504 P Tiaa FO(#7)45, 120
) 3/ R)
Fir (BT eI )
- N RFIERHT O THYELE r?*ﬁ' TR P x TV EPFRPE, (AT eET )
S P TEAF THERYIT  REFTHEDPREpE, (RUTEHT )
Z ST F0op 1 Fx3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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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82號
原      告  黃裕鵬  
被      告  國鎰精機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政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92,50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92,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05,22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9頁），嗣變更請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9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89頁），核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01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技術員（下稱系爭契約），詎被告於112年7月31日無預警歇業並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終止系爭契約，但未為預告，伊得依勞基法16條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45,000元，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47,500元，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係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於112年7月31日終止，是否有據？
　  按非有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成立系爭契約，惟被告已於112年7月31日歇業，並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終止系爭契約等節，已提出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函覆及原告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為證（本院卷第17頁、第42頁），是觀被告申請自112年8月9日至113年8月8日暫停營業，業經准予備查，並查被告於112年7月31日就已將原告之勞保退保，依前開證據調查結果，當認系爭契約業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於112年7月31日終止。

　㈡原告可否依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資遣費？金額若干？
　⒈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又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亦有明定。
　⒉次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再1個月平均工資，應為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之金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契約為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未經預告即為終止，業如上述，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請求預告期間不足之工資，並依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資遣費。
  ⒊又原告自101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自系爭契約終止日即112年7月31日（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即自112年1月31日至112年7月30日為止】之總日數為181日，其日平均工資為1,504元、月平均工資為45,120元（計算式詳附表），原告自101年2月17日起至112年7月31日之任職年資為11年5月15日，新制資遣基數為5＋35/48【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258,500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又依原告之年資，被告欲終止之法定預告期為30日，惟被告全未預告即行終止，原告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為45,120元【計算式：1,504元×30日=45,120元】。則原告於本件僅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47,500元、預告工資45,000元，均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6條、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9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於113年2月23日為公示送達，經20日於000年0月00日生效，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5頁，故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為113年3月1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再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故依前開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諭知被告得預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葉晨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雅惠
　　　　　　　　　　　　　　　　
【附表】
		計算始日（民國）



		計算終日（民國）



		計算期間總日數（日）



		計算月份總日數（日）



		該月所得工資（新臺幣/元）



		計算時期工資（新臺幣/元）

		工資數額考卷證（本院卷第頁）





		112年1月31日

		112年1月31日

		1

		31

		34,280

		1,106

		47



		112年2月1日

		112年2月28日

		28

		28

		37,520

		37,520

		49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31日

		31

		31

		49,250

		49,250

		51



		112年4月1日

		112年4月30日

		30

		30

		50,508

		50,508

		55



		112年5月1日

		112年5月31日

		31

		31

		51,422

		51,422

		57



		112年6月1日

		112年6月30日

		30

		30

		43,860

		43,860

		59



		112年7月1日

		112年7月30日

		30

		31

		39,832

		38,547

		61



		合計



		　



		181



		　



		　



		275,431



		　





		日平均工資（新臺幣/元）

		1,504



		月平均工資（新臺幣/元）

		45,120



		　



		　



		　





		備註（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一、各列計算時期工資：「該月所得工資」÷「計算月份總日數」×「計算期間總日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二、日平均工資：「計算時期工資」總合÷「計算期間總日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三、月平均工資：日平均工資×3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82號

原      告  黃裕鵬  

被      告  國鎰精機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政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92,500元及自民國113年3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92,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原為：「被告應

    給付原告305,22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9頁），嗣變

    更請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9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

    院卷第89頁），核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01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技術

    員（下稱系爭契約），詎被告於112年7月31日無預警歇業並

    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終止系爭契約，

    但未為預告，伊得依勞基法16條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45,0

    00元，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

    告給付資遣費247,500元，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

    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係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於112年7月

    31日終止，是否有據？

　  按非有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

    基法第11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成立系爭契約，

    惟被告已於112年7月31日歇業，並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終

    止系爭契約等節，已提出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函覆及

    原告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為證（本院卷第17頁、

    第42頁），是觀被告申請自112年8月9日至113年8月8日暫停

    營業，業經准予備查，並查被告於112年7月31日就已將原告

    之勞保退保，依前開證據調查結果，當認系爭契約業經被告

    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於112年7月31日終止。

　㈡原告可否依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

    告給付預告工資、資遣費？金額若干？

　⒈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

    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

    ，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

    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

    又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

    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勞

    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

    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

    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

    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

    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

    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亦

    有明定。

　⒉次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

    文。再1個月平均工資，應為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所得工

    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之金

    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

    契約為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未經預告即為終止，業如

    上述，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請求預告期間不足

    之工資，並依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資遣費。

  ⒊又原告自101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自系爭契約終止日即1

    12年7月31日（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即自112年1

    月31日至112年7月30日為止】之總日數為181日，其日平均

    工資為1,504元、月平均工資為45,120元（計算式詳附表）

    ，原告自101年2月17日起至112年7月31日之任職年資為11年

    5月15日，新制資遣基數為5＋35/48【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

    ：([年+(月+日÷30)÷12]÷2）】，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

    遣費為258,500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

    下四捨五入】。又依原告之年資，被告欲終止之法定預告期

    為30日，惟被告全未預告即行終止，原告得請求預告期間工

    資為45,120元【計算式：1,504元×30日=45,120元】。則原

    告於本件僅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47,500元、預告工資45,00

    0元，均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6條、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告

    給付原告29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於113年

    2月23日為公示送達，經20日於000年0月00日生效，見本院

    卷第91頁至第95頁，故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為113年3月15日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再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

    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故依前開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同時諭知被告得預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葉晨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雅惠

　　　　　　　　　　　　　　　　

【附表】

計算始日（民國）  計算終日（民國）  計算期間總日數（日）  計算月份總日數（日）  該月所得工資（新臺幣/元）  計算時期工資（新臺幣/元） 工資數額考卷證（本院卷第頁）  112年1月31日 112年1月31日 1 31 34,280 1,106 47 112年2月1日 112年2月28日 28 28 37,520 37,520 49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31日 31 31 49,250 49,250 51 112年4月1日 112年4月30日 30 30 50,508 50,508 55 112年5月1日 112年5月31日 31 31 51,422 51,422 57 112年6月1日 112年6月30日 30 30 43,860 43,860 59 112年7月1日 112年7月30日 30 31 39,832 38,547 61 合計  　  181  　  　  275,431  　  日平均工資（新臺幣/元） 1,504  月平均工資（新臺幣/元） 45,120  　  　  　  備註（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一、各列計算時期工資：「該月所得工資」÷「計算月份總日數」×「計算期間總日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二、日平均工資：「計算時期工資」總合÷「計算期間總日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三、月平均工資：日平均工資×3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82號
原      告  黃裕鵬  
被      告  國鎰精機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政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92,50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92,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05,22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9頁），嗣變更請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9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89頁），核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01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技術員（下稱系爭契約），詎被告於112年7月31日無預警歇業並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終止系爭契約，但未為預告，伊得依勞基法16條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45,000元，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47,500元，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係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於112年7月31日終止，是否有據？
　  按非有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成立系爭契約，惟被告已於112年7月31日歇業，並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終止系爭契約等節，已提出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函覆及原告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為證（本院卷第17頁、第42頁），是觀被告申請自112年8月9日至113年8月8日暫停營業，業經准予備查，並查被告於112年7月31日就已將原告之勞保退保，依前開證據調查結果，當認系爭契約業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於112年7月31日終止。

　㈡原告可否依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資遣費？金額若干？
　⒈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又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亦有明定。
　⒉次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再1個月平均工資，應為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之金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契約為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未經預告即為終止，業如上述，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請求預告期間不足之工資，並依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資遣費。
  ⒊又原告自101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自系爭契約終止日即112年7月31日（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即自112年1月31日至112年7月30日為止】之總日數為181日，其日平均工資為1,504元、月平均工資為45,120元（計算式詳附表），原告自101年2月17日起至112年7月31日之任職年資為11年5月15日，新制資遣基數為5＋35/48【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258,500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又依原告之年資，被告欲終止之法定預告期為30日，惟被告全未預告即行終止，原告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為45,120元【計算式：1,504元×30日=45,120元】。則原告於本件僅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47,500元、預告工資45,000元，均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6條、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9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於113年2月23日為公示送達，經20日於000年0月00日生效，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5頁，故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為113年3月1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再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故依前開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諭知被告得預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葉晨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雅惠
　　　　　　　　　　　　　　　　
【附表】
		計算始日（民國）



		計算終日（民國）



		計算期間總日數（日）



		計算月份總日數（日）



		該月所得工資（新臺幣/元）



		計算時期工資（新臺幣/元）

		工資數額考卷證（本院卷第頁）





		112年1月31日

		112年1月31日

		1

		31

		34,280

		1,106

		47



		112年2月1日

		112年2月28日

		28

		28

		37,520

		37,520

		49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31日

		31

		31

		49,250

		49,250

		51



		112年4月1日

		112年4月30日

		30

		30

		50,508

		50,508

		55



		112年5月1日

		112年5月31日

		31

		31

		51,422

		51,422

		57



		112年6月1日

		112年6月30日

		30

		30

		43,860

		43,860

		59



		112年7月1日

		112年7月30日

		30

		31

		39,832

		38,547

		61



		合計



		　



		181



		　



		　



		275,431



		　





		日平均工資（新臺幣/元）

		1,504



		月平均工資（新臺幣/元）

		45,120



		　



		　



		　





		備註（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一、各列計算時期工資：「該月所得工資」÷「計算月份總日數」×「計算期間總日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二、日平均工資：「計算時期工資」總合÷「計算期間總日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三、月平均工資：日平均工資×3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82號

原      告  黃裕鵬  

被      告  國鎰精機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政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92,50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92,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05,22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9頁），嗣變更請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9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89頁），核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01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技術員（下稱系爭契約），詎被告於112年7月31日無預警歇業並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終止系爭契約，但未為預告，伊得依勞基法16條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45,000元，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47,500元，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係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於112年7月31日終止，是否有據？

　  按非有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成立系爭契約，惟被告已於112年7月31日歇業，並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終止系爭契約等節，已提出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函覆及原告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為證（本院卷第17頁、第42頁），是觀被告申請自112年8月9日至113年8月8日暫停營業，業經准予備查，並查被告於112年7月31日就已將原告之勞保退保，依前開證據調查結果，當認系爭契約業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於112年7月31日終止。

　㈡原告可否依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資遣費？金額若干？

　⒈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又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亦有明定。

　⒉次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再1個月平均工資，應為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之金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契約為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未經預告即為終止，業如上述，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請求預告期間不足之工資，並依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資遣費。

  ⒊又原告自101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自系爭契約終止日即112年7月31日（該日不計入），往前回溯6個月【即自112年1月31日至112年7月30日為止】之總日數為181日，其日平均工資為1,504元、月平均工資為45,120元（計算式詳附表），原告自101年2月17日起至112年7月31日之任職年資為11年5月15日，新制資遣基數為5＋35/48【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258,500元【計算式：月平均工資×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又依原告之年資，被告欲終止之法定預告期為30日，惟被告全未預告即行終止，原告得請求預告期間工資為45,120元【計算式：1,504元×30日=45,120元】。則原告於本件僅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47,500元、預告工資45,000元，均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6條、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9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於113年2月23日為公示送達，經20日於000年0月00日生效，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5頁，故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為113年3月15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再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故依前開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諭知被告得預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葉晨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雅惠

　　　　　　　　　　　　　　　　

【附表】

計算始日（民國）  計算終日（民國）  計算期間總日數（日）  計算月份總日數（日）  該月所得工資（新臺幣/元）  計算時期工資（新臺幣/元） 工資數額考卷證（本院卷第頁）  112年1月31日 112年1月31日 1 31 34,280 1,106 47 112年2月1日 112年2月28日 28 28 37,520 37,520 49 112年3月1日 112年3月31日 31 31 49,250 49,250 51 112年4月1日 112年4月30日 30 30 50,508 50,508 55 112年5月1日 112年5月31日 31 31 51,422 51,422 57 112年6月1日 112年6月30日 30 30 43,860 43,860 59 112年7月1日 112年7月30日 30 31 39,832 38,547 61 合計  　  181  　  　  275,431  　  日平均工資（新臺幣/元） 1,504  月平均工資（新臺幣/元） 45,120  　  　  　  備註（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一、各列計算時期工資：「該月所得工資」÷「計算月份總日數」×「計算期間總日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二、日平均工資：「計算時期工資」總合÷「計算期間總日數」（元以下四捨五入）     三、月平均工資：日平均工資×30　　　　　　　       





